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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做好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全面贯彻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特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和环境

（一）现状

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十五”的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的能源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迅速增加，区域内的能源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带动和促进区域内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能源消费量迅速增加。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能源消费量为5.79亿吨标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9.4%；煤炭消费量为48587万吨，占全国煤炭总消费量的25.2%；原油消费量为3972万吨，占全国原油总消费量的13.5%；天然气消费量为117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总消费量的28.2%；电力消费量为6386亿千瓦时，占全国电力总消费量的29.4%。从2000年到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13.9%，比全国同期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

能源生产能力不断提高。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能源生产总量为3.79亿吨标煤，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20.5%，能源自给率为65.5%；煤炭产量为3120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7%，自给率为64.2%；原油产量为15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6%，自给率为37.8%；天然气产量为161.8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39.0%，高出消费量44.8亿立方米；发电量为6128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总量的28.0%。

区域能源调入调出量巨大。2005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煤炭省际间累计调入量为21433万吨，累计调出量为8670万吨（各省区调入、调出量为简单加总，没有考虑区内省区间的调入、调出量，下同）；原油累计调入量为1186万吨，累计调出量为1761万吨；天然气累计调入量为10.84亿立方米，累计调出量为80.01亿立方米。泛珠三角区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均有一定的合作。

电力合作已成为区域能源合作的重点。南方电网内部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各省之间不仅已经建立了紧密的电力联网，而且已经建成“六交二直”500千伏“西电东送”通道；广东与海南电力联网的线路也在筹备建设；湖南与广东通过500千伏联网；四川与华中电网联网，并通过华中到广东的直流线路与广东联网；广东通过4回400千伏核电专线及多回132千伏线路与香港和4回110千伏线路与澳门互供电力。强大的电力互联，对实现省际电力合作，保障电力供应，促进电网安全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5年，西电（包括湖南鲤鱼江和三峡）送广东电量535亿千瓦时，最大电力（落地侧）达到1120万千瓦，西电送广西电量58亿千瓦时；广东送香港电量110亿千瓦时，香港送广东电量45亿千瓦时；广东送澳门电量3亿千瓦时。另外，贵州与湖南、四川，广东与广西、湖南，云南与四川等也有少量双边电力交易。

能源合作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002年以来，在全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情况下，云南、贵州等西部输电大省在本省缺电状况下，本着“顾全大局、长期合作”的原则，较好地履行了“西电东送”协议，对增进区域电力合作、缓解输入省电力供应紧张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区域能源合作也促进了西部省（区）的电力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拉动和辐射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进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区域能源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利益分配不尽合理，合作各方对项目收益的期望存在差异，影响合作积极性；二是区域能源市场尚未形成，一些地方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三是项目技术经济性研究论证不够，影响项目投资收益。

（二）环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区域合作指明了方向。纲要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西煤东运”新通道，建设电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工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部地区要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纲要明确要求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包括：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区域内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协议，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将积极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内能源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快能源建设项目的合作开发，鼓励省际间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的产销合作，积极推动区域内输油、输气管道建设步伐，实施“西电东送”、“东油西输”、“珠三角－香港LNG”、“西气东输”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的结合。在协议的框架下，广东省已经分别与贵州、云南签订了《关于“十一五”黔电送粤框架协议》和《关于“十一五”云电送粤框架协议》，并与海南省签订了《促进南方电网主网与海南电网500千伏交流海底电缆联网工程建设的框架协议》。这些合作协议的签订，必将进一步推进区域内的能源合作。

区域内各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能源发展和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各省区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将持续稳定增长；大部分省区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能源需求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都将明显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为区域内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推进能源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各省区协调解决能源合作中的各种关系，完善政策法规，建立保障机制，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等提出了新的课题。
区域内能源资源分布和能源需求的不均衡为区域内能源合作提供了广阔前景。泛珠三角区域能源资源丰富，其中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约为29370万千瓦，约占全国总量的56.2%，煤炭探明储量为955亿吨，约占全国的8.9%，石油探明可采储量1.62亿吨，约占全国的6.9%，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为7752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23%。能源资源在区域内分布很不均衡，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川和云南，两省占区域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的75.6%；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贵州和云南，其中贵州的煤炭资源约占区域内煤炭探明储量的55%；广东（南海海域）石油储量占区域内总量的74%；而四川天然气储量占区域内总量的70%。能源需求在区域内分布也差别很大。广东是泛珠三角区域能源消费大省，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煤炭消费量的18.5%、石油消费量的一半、电力消费量的37.4%都集中在广东省；而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的电力生产量均高于消费量。因此，泛珠三角区域煤炭、石油和电力均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能源基础设施将继续得到改善，为泛珠区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除了电网外，区域内省际油气管道、铁路、公路、航运和港口等能源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总里程将由2004年底的1.14万公里，提高到2010年的2.5万公里；区域沿海港口（不含港澳）货物吞吐量将由2004年7.2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14亿吨。铁路、内河航道以及输油气管道的运输能力也将在“十一五”期间得到大幅提升。未来区域内的交通发展，将使各省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能源运输更加快捷，运输成本不断下降，为区域内能源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能源合作潜力预测

（一）能源需求预测

能源需求预测是研究区域能源合作潜力、确定能源合作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经测算，到2010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7.4万亿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届时全国GDP的38.1%，人均GDP将达到1.54万元。到2010年，香港、澳门地区生产总值也将分别达到约20000亿港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和1580亿澳元（按2002年不变价计算）。预计到2010年，内地九省区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8.7亿吨标煤，“十一五”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8.6%，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88。在能源需求总量中，煤炭需求量约6.7亿吨，石油需求量将突破1亿吨，天然气需求量约307亿立方米；电力需求约1.1万亿千瓦时，“十一五”期间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9.4%，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1.1。
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的能源需求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预计2020年区域能源需求将达到13.1亿吨标煤。按照有关测算，区域内能源消费在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从2004年的29.4%，提高到2010年的36.1%和2020年的40.1%。2020年，煤炭需求量将达到9.4亿吨，石油需求量达到1.4亿吨，天然气需求量达到600亿立方米，电力需求量达到2.1万亿千瓦时。

（二）能源合作潜力预测

“十一五”期间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电力增长速度高于需求速度，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四省区可输出电力超过4100万千瓦。预计到2010年内地九省区电力装机将达到2.7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达到1.04亿千瓦，气电装机为1850万千瓦，煤电装机增加到1.26亿千瓦。预计“十一五”内地九省区电力装机平均增长率高于电力装机需求增长率1个百分点，2010年内地九省区电力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还可外送电力1900万千瓦。从“十一五”期间内地九省区提出的电力供需平衡结果看，云南、贵州和四川是主要的电力输出省份。其中，2010年云南可输出电力1900万千瓦，贵州1000万千瓦（不含与临省区市合作建设的电厂360万千瓦），四川1000万千瓦，广西210万千瓦。广东是最大的电力接受省，江西由于能源资源匮乏，也缺电力。湖南、福建、海南电力基本以自给自足为主。

预计到2020年，内地九省区电力装机将达到4.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达到19040万千瓦，比2010年再增长84%；核电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天然气电厂达到4060万千瓦；煤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2010—2020年，云南、四川电力建设规模继续加大，成为区内主要电力外送省，外送规模将达到9900万千瓦，其中，云南输出6200万千瓦，四川输出3700万千瓦；广西、贵州输出能力比2010年减弱，广西输出电力将从2010年的210万千瓦下降到2020年的163万千瓦，贵州输出电力将从2010年的1000万千瓦下降到2020年的850万千瓦（不含与临省区市合作建设的电厂360万千瓦）；湖南成为电力输入省份，广东、江西电力对外依赖程度扩大。

“十一五”期间内地九省区煤炭供需缺口加大，贵州省煤炭外调量只占区内缺口的14.8%。到2010年，煤炭产量将达到4.7亿吨，较2004年增加1.6亿吨产能，煤炭供需缺口约为2.7亿吨。贵州、云南和四川2010年的煤炭产量比2003年水平分别增加约8200、6800和3000万吨；湖南煤炭产量保持平缓增长，2010年达到5000万吨。福建、江西等受资源和开采条件限制，产量已很难达到历史高峰水平。“十一五”期间，贵州成为主要煤炭输出省份，原煤输出能力在2010年达到3000—4000万吨，云南、四川等产煤大省外供能力有限，其它省份煤炭调入量加大。

2010—2020年，内地九省区煤炭供求形势日趋严峻，贵州和云南的煤炭外调能力趋于稳定。到2020年，煤炭产量将达到5.4亿吨，与2010年相比新增产能仅6800万吨，煤炭缺口增加到4.1亿吨左右。其中，贵州、云南和四川煤炭产量仍可在2010年水平上分别增加3100、3000和700万吨。贵州原煤输出能力在2020年可达3500—4500万吨的规模。

内地九省区石油供需缺口巨大，扩大油气供应能力的合作潜力较大。“十一五”期间，预计原油产量基本稳定在每年1300—1400万吨，石油供需缺口在7000—8600万吨，石油供应对外依存度将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预计四川盆地和南海气田的天然气产量均将有所增加，2010年四川天然气产量力争达到340亿立方米；随着南海等天然气加快开发，预计到“十一五”末，内地九省区天然气总产量可望达到440亿立方米。“十一五”中后期，随着各省区天然气消费市场的发展，天然气产量难以满足需求，天然气供应需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国内“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适度进口LNG，扩大泛珠三角区域的天然气供应能力。

三、指导思想、合作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国家能源规划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指导下，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原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内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二）合作原则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政府积极协调和推动下，加强区域煤炭、电力和油气市场建设，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结合各省区资源和市场的特点，优化配置区内资源，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满足东中部能源需求，实现区域共赢。

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原则。积极采用先进的发输电技术和能源运输方式，降低能耗，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三）主要目标

到2010年，西电送广东规模达到2238—2438万千瓦，送广西344万千瓦，形成西电东送“5直8交”输电通道；煤炭产销合作进一步加强，云贵煤炭基地外输能力有所提高，贵州煤炭输出能力达到3000—4000万吨；初步形成连接区域内大部分省区的成品油输送网络，西南成品油管道输送能力达到1000万吨左右；广东（深圳）LNG一期工程供香港63万吨/年。能源合作长效机制初步形成。

到2020年，省区间电力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合作层次得到提升，省区间电力错峰、水火互济、跨流域调节、互为备用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显著增强，电力输送成本大为降低，西电送广东最大电力达到3438万千瓦；煤炭市场趋于完善，云贵煤炭外输能力保持稳定；省区间油气管网联网取得较大进展，输送能力进一步提高。能源合作机制基本完善。

四、“十一五”合作主要任务

（一）电力

继续实施“西电东送”工程。“十一五”西电新增向广东送电1150—1350万千瓦，其中贵州新增400万千瓦，云南新增420—620万千瓦，龙滩水电站210万千瓦，湖南鲤鱼江电厂新增120万千瓦；龙滩水电站送广西210万千瓦。“十一五”输电通道重点建设“黔电送粤”、“云电送粤”、龙滩水电站送出等“西电东送”工程。“黔电送粤”通道建设贵广第二回直流工程、贵州施秉至广东花都双回5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云电送粤”通道建设天广四回输变电工程，罗平至百色第二回输变电工程，云南红河—文山—百色（或平果二变）输变电工程，争取开工并建成投产云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十一五”合计新增500千伏交流变电容量525万千伏安，线路长度4478千米；新增500千伏直流输电规模300万千瓦，线路长度1225千米；新增800千伏直流输电规模500万千瓦，线路长度1438千米。

加快西部大型水电基地开发。西部大型水电基地是“西电东送”的电源支撑，承担着自身用电和向其他省区送电的任务。云南重点开发澜沧江、金沙江、怒江流域水电，加快小湾、景洪、金安桥等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进度，开工建设糯扎渡、漫湾扩建、虎跳峡等水电站。贵州重点开发乌江、北盘江梯级水电，重点建设乌江的构皮滩、沙坨、光照、思林，北盘江的光照、马马崖、董箐等大型水电站。广西重点开发红水河流域水电，加快龙滩、长洲等电站的建设进度，开工建设桥巩、岩滩扩建等水电站。四川和云南共同加快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的建设进度，共同开发建设观音岩、白鹤滩、乌东德等水电站。四川加快大渡河、雅砻江梯级水电开发。
加强省区间双边电力互供合作。通过省网互联，发挥电力错峰、水火互济、跨流域调节、互为备用等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减少各省区的事故备用，提高机组利用效率，增强电网抵御事故的能力和运行可靠性。加强区域内能源资源省与缺能省份的电力合作。

加强核电领域合作。核电项目涉及面广、要求高、建设周期长，拟新建核电的省区起步难度很大，要实现区域内2020年核电建设目标，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内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加强区域内的合作。广东是核电大省，在核电的规划、选址、开发设计、工程管理、项目施工建设、核电站运营管理、核安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四川是核电装备制造大省，拟新建核电的省区应加强与广东、四川的合作，共同推动区内核电产业的发展。
（二）煤炭

加强煤炭基地建设。云贵基地煤炭资源丰富，除满足自身燃煤发电和煤化工需求外，其余煤炭向广东、广西和其他省区输送，四川通过煤种调配可向邻近省份提供少量煤炭。贵州重点开发盘县、水城、织纳、黔北等矿区，力争2010年贵州煤炭输出达到3000—4000万吨；云南重点开发恩洪、庆云、老厂等矿区；四川重点开发古叙、筠连等矿区。

建立区域煤炭交易市场。在煤炭生产或消费集中地区设立区域煤炭交易中心，形成有利于在政府宏观调控指导下、市场主体自由交易的现代化煤炭交易体系，鼓励供需双方自主衔接，签订长期供货合同。提高煤炭交易信息服务水平和煤炭运输物流服务水平，促进沿海沿江煤炭港口和铁路货运的运力协调，实现区域内部煤炭流向优化和跨省就近供应。争取2010年煤炭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占区域煤炭交易总量的30％。

加快“西煤东运”通道建设。提高西江航运干线通过能力，开辟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提高铁路煤炭东运能力。实施西江航运干线航道改造工程和船闸扩建工程，提高航道等级和运输能力，实现珠江干流上下游煤炭运输船舶江海直达。打通南、北盘江及红水河通道，整治红水河漕渡河口至恶滩航道及来宾至桂平航道，实施南、北盘江及红水河库尾回水变动段航道整治工程，争取2007年完成红水河龙滩以下复航工程，2010年红水河全线复航。结合港口及航道条件，建设大型专用煤炭接卸泊位。实施黔桂、三茂铁路和其他相关铁路扩能改造，形成贵州煤炭基地大容量铁路外运通道。

推进煤炭进口合作。统筹煤炭进口路线，协调煤炭国际海运与区域内水运、铁路、公路运输的合理接驳和优化配置，共同应对煤炭进口价格波动，通过规模效益降低长距离运输成本。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尼、越南等国的煤炭供需信息交流，提供更便利的煤炭进口通关服务和更专业化的煤炭装卸、转运服务。

（三）油气

加快炼油基地建设。充分利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沿海地区良好的石油进口优势和原油加工产业基础，到2010年，通过改扩建使广州石化原油加工能力超过1000万吨，进一步扩大茂名石化加工能力，在广东惠州、广西钦州、海南洋浦、福建福州、湖南岳阳建设石化产业基地，提高区域内油品供应的保障程度。

加快成品油管道网络建设。加强管道资源整合，加快干线管道和支线管道建设，完善区域内“东油西运、北油南运”的成品油输送管道体系。以西北—西南、华南—西南、华东—华中三大干线为主骨架，连接炼油基地与主要消费中心城市，形成布局合理，安全、快速、灵活的成品油管网系统。

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重点开发四川天然气，力争2010年产量达到340亿立方米；加大南海海域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推进云南及湖南张家界油气勘探和开发。
合作利用进口LNG。加强粤港澳进口LNG合作，建成投产广东（深圳）LNG项目一期工程，供气能力370万吨/年，其中向香港供气63万吨/年；推进珠海LNG项目，扩建广东（深圳）LNG项目。

推进区域性天然气管网建设。在加快和完善川渝、西南、两湖、珠三角等区域性天然气管网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区域内天然气管网互联可行性。
为了实现“十一五”合作目标，落实上述主要任务，重点项目有17项，其中电力7项，煤炭5项，油气5项，具体项目见附表。

五、主要措施

（一）争取国家对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的支持

泛珠三角区域各方共同努力，争取国家支持，将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列入国家能源专项规划，并在国家总体能源战略中充分考虑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对合理配置能源资源、促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以及保障港澳地区经济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的引导，确保泛珠三角区域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支持各省区共同落实已经签订的能源及相关合作协议。
（二）建立能源合作协调发展长效机制

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双赢、多赢共识，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框架内，建立能源合作协调发展长效机制。通过建立政府间的能源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研究能源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制订促进能源合作的工作方向或政策措施；建立政府和企业不同层面的动态协调机制，推动重大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共同推进能源合作健康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区域能源交易市场

建立统一的区域能源交易市场，打破现有的省区间能源贸易壁垒，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法规和政策，消除区域内能源合作的体制性障碍；在区域内建立分品种的能源交易平台，按照不同能源品种的特点及资源流向，适时建立煤炭交易中心、油品交易中心和电力交易市场，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能源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四）改善投资环境

进一步改善市场主体准入环境，推动能源项目业主招标制度的实施，积极引进区域内的能源投资主体；强化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维护能源市场公平交易，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拓宽能源合作的形式和领域

推动跨省区能源企业合作，共同投资和开发能源项目；推进能源产业链的发展，加强区域内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合作，形成配套完善、分工合理、技术先进、各具特色的能源产业链。
（六）积极推进能源合作重点项目的实施

已经明确的能源合作项目，有关省区应积极落实项目建设条件，及时协调和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投产。“西电东送”建设项目，应坚决按照有关各方签订的“十一五”送电框架协议和“西电东送”规划要求，积极落实供电能力和用电市场，按时按量送出和接收确定的电力电量。尚未落实的能源合作项目，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附表：   “十一五”能源合作主要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电力项目（7项）
	

	1
	500kV西电东送直流输电工程
	2005—2007年建设贵广二回直流工程，直流容量300万kW，线路长度1225公里，投资65亿元。

	2
	500kV西电东送交流输变电工程
	2005—2008年建设龙滩送出输变电工程；变电容量375万kVA，线路长度1359公里，投资31.8亿元；

2006—2007年建设罗平—百色第二回输变电工程，线路长度300公里，总投资7.4亿元；

2007—2009年建设施秉—清远双回输变电工程，变电容量75万kVA，线路长度1214公里，总投资43.5亿元；

2006—2008年建设红河—文山—百色输变电工程，变电容量75万kVA，线路长度380公里，总投资7.2亿元。

	3
	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006—2009年建设云南—广东±800kV直流输电工程，输电容量500万kW，线路长度1438公里，总投资138亿元。

	4
	跨省（区）联网工程
	2005—2007年建设广东—海南联网工程，变电容量75万kVA，线路长度178.1公里，总投资12亿元；

粤澳联网工程——加强粤澳联网的输电能力。

	5
	西部大型水电基地
	云南：重点开发澜沧江、金沙江、怒江流域水电，建设小湾、景洪、金安桥等大型水电站，开工建设糯扎渡、漫湾扩建、虎跳峡等水电站；

贵州：重点开发乌江、北盘江梯级水电，建设乌江的构皮滩、沙坨、光照、思林，北盘江的光照、马马崖、董箐等大型水电站；

广西：重点开发红水河流域水电，建设龙滩、长洲等电站，开工建设桥巩、岩滩扩建等水电站；

四川和云南：共同加快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的建设进度，开发建设观音岩、白鹤滩、乌东德等水电站；

四川：开发大渡河、雅砻江梯级水电。

	6
	省区间电力合作
	2006—2010年贵州售广东电量合计1800亿千瓦时；

2006—2010年云南售广东电量合计1100—1183亿千瓦时（不含小湾水电站）；

贵州与湖南合作建设黔东电厂（2×60万千瓦），纳入湖南电力电量平衡；

贵州与广西合作建设兴义电厂（2×60万千瓦），纳入广西电力电量平衡。

	7
	核电领域
	在规划、选址、开发设计、工程管理、项目施工建设、核电站运营管理、核安全管理、装备制造等进行合作。

	
	煤炭项目（5项）
	

	8
	煤炭基地
	贵州重点建设盘县矿区、水城矿区、织纳矿区、黔北矿区；

云南重点建设恩洪矿区、庆云矿区、老厂矿区；

四川重点建设古叙矿区、筠连矿区。

	9
	建立区域煤炭交易中心
	在煤炭生产或消费集中地区设立区域煤炭交易中心。

	10
	煤炭水运通道
	改造西江航运干线航道，实施西江航运干线航道改造工程和船闸扩建工程，提高航道等级和运输能力；

打通南、北盘江及红水河通道，整治红水河漕渡河口至恶滩航道及来宾至桂平航道，实施南、北盘江及红水河库尾回水变动段航道整治工程；

结合港口及航道条件，建设大型专用煤炭接卸泊位。

	11
	煤炭铁路运输通道
	改造黔桂铁路、三茂铁路等货运铁路运输线，提高运输能力；

建设煤炭运输专用铁路线，完善现代化装车/卸车设备。

	12
	区域煤炭进口合作
	统筹煤炭进口路线，通过规模效益降低长距离运输成本；加强与煤炭出口国的供需信息交流，共同应对煤炭进口价格波动。

	
	石油、天然气项目（5项）
	

	13
	炼油工程
	广州石化、茂名石化改扩建；

广东惠州、广西钦州、海南洋浦、福建福州、湖南岳阳等炼油项目建设。

	14
	成品油管网
	扩建兰州—成都—重庆成品油管道，2010年争取向云、贵等省延伸；

扩建茂名—黎塘—柳州—贵阳—昆明成品油管道，2010年达到800万吨左右，远期达到1000万吨左右，增建黎塘—南宁—昆明—大理支线，管线长约495公里；

建设泉州-赣州-长沙成品油管道，管线长约800公里，初期输油量300万吨左右，远期达到500万吨左右。

	15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开发四川天然气，2010年产量达到340亿立方米；

加大南海海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

推进云南油气勘探和开发；

湖南张家界油气勘探和开发。

	16
	粤港澳进口LNG项目合作
	2006年实现广东（深圳）LNG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供气能力370万吨/年，其中向香港供气63万吨/年；

争取早日开工建设珠海LNG项目和广东（深圳）LNG项目二期工程。

	17
	区域性天然气管网建设和互联
	在加快和完善川渝、西南、两湖、珠三角等区域性天然气管网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区域内天然气管网互联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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